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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余氯指水中消毒剂余量，浊度指水的浑浊
程度，PH值指水的酸碱性。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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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常值

余氯(mg/L)

0.35
0.28
0.38
0.30
0.37
0.30
0.37

≥0.05

浊度(NTU)

0.037
0.030
0.033
0.026
0.037
0.033
0.032

≤1

PH

7.03
7.10
7.16
7.14
7.11
7.09
7.02

6.5~8.5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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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 月 5 日共裁定受理了义乌市匠晟服饰有限公司等十四家企业破产清
算案，并已指定管理人。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各企业的债
权人应在相应债权申报截止日前向各企业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各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各

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本院召集。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附：义乌法院受理十四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义乌市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一月六日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公告

义乌法院受理十四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案号

（2020）浙0782破66号

（2020）浙0782破72号

（2020）浙0782破73号

（2020）浙0782破74号

（2020）浙0782破75号

（2020）浙0782破76号

（2020）浙0782破77号

（2020）浙0782破78号

（2020）浙0782破79号

（2020）浙0782破80号

（2020）浙0782破81号

（2020）浙0782破82号

（2020）浙0782破83号

（2020）浙0782破84号

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匠晟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霸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品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求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亿德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鼎川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融鑫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娜杰日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创美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朗蒙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隍滴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贵杰服装有限公司

义乌市墨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华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2021年2月9日下午2：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3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3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3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3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45

2021年2月9日上午10：20

2021年2月9日上午11：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1：00

会议地点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管理人（申报地点及方式）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江滨中路468号2楼，联系方式：18257042606）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义乌市总部经济园A5幢17楼，联系方式：18806520395）

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总部经济园A3幢7楼，联系方式：18006893615）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八楼，联系方式：13957931465）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万达SOHO·B座32层，联系方式：18457976999）

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义乌市香山路1006号，联系方式：15825799375）

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义乌市新科路35号总部经济园A6幢21楼，联系方式：15858997924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六楼，联系方式：15825798278）

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A6幢25楼，联系方式：15057998787）

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香山路208号3楼313室，联系方式：18367971846）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6楼，联系方式：15825798278）

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A6栋21层，联系方式：15805790185）

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香山路208号3楼313室，联系方式：18367971846）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江滨中路468号3楼，联系方式：18329031630）

2020年7月1日至8月31日前的交通活动中被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之规定扣留的摩托车（8辆）、电瓶车（29辆）、助动车（16辆）、汽车（13辆）、人
力三轮车（12辆）。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物品（1656件）、液化气（420公斤）。逾期
未接受处理的现予以公告。请车辆主自登报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属下各执法大队接受

处理。逾期将依法报废。暂扣摩托车、正三轮残疾车、电瓶车、助动车、汽车。车牌号、暂扣
号、弃登号如下：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二一年一月六日

敦促违法车辆主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74）

稠城大队暂扣：
汽车浙GQQ537
汽车浙GJ6X33
电瓶车二轮40323
江东大队暂扣：
汽车浙G5L6L7
汽车浙G6KA98
稠江大队暂扣：
摩托车无电瓶20019
摩托车无电瓶20021
浙GXQ723

汽车浙G0J2P2
汽车浙G8JU55
电瓶车20020
电瓶车20022
电瓶车二轮20014
电瓶车二轮20017
电瓶车二轮20040
电瓶车二轮20041
电瓶车二轮20042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20016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20018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20043
助动车无电瓶20013
助动车20015
北苑大队暂扣：
浙GJT798
浙G5059C
汽车浙GAU037
电瓶车0001121
后宅大队暂扣：
浙AFP113
摩托车00029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00007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00008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00009
电瓶车二轮00011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00012
电瓶车二轮00015
电瓶车二轮00017
电瓶车二轮00020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无前
后轮00021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00023

助动车00006
助动车无电瓶00010
助动车00013
助动车00014
助动车00016
助动车00018
助动车00019
助动车00022
助动车00024
助动车00026
助动车00027

助动车00028
廿三里大队暂扣：
汽车浙G508UN
上溪大队暂扣：
电瓶车无电瓶10013
电瓶车10014
助动车无电瓶10019
福田大队暂扣：
摩托车无牌照2142
电瓶车二轮2079
电瓶车二轮2135

电瓶车二轮2137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2134

电瓶车二轮无电瓶2136

助动车2078

义亭大队暂扣：

汽车浙G6QQ05

汽车浙GJ733V

汽车浙GZ2A31

汽车浙G930DE

汽车浙GQ726E


